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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价格为 52.00 元 / 股。

三、每股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科创板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无面值。

四、市盈率

本次发行市盈率为 34.71 倍（每股收益按 2022 年度经

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五、市净率

本次发行市净率为 2.19 倍 （按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

股净资产计算）。

六、发行方式与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

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联席保荐人（联席主

承销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

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发行未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

本次发行数量为 407,750,000 股。其中，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为 203,875,000 股， 约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50.00%，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42,712,500 股， 其中网下投资者缴

款认购 142,712,500 股，无放弃认购股份；网上最终发行数

量 为 61,162,500 股 ， 网 上 定 价 发 行 的 中 签 率 为

0.07053958%， 其中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 59,817,889 股，

放弃认购数量为 1,344,611 股。 本次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

股数全部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1,344,

611 股。

七、发行后每股收益

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为 1.50 元 （按公司 2022 年度经

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八、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为 23.76 元（按本次发行后净资

产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本次发行后净资产按公司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和本

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计算）。

九、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2,120,300.00 万元， 全部为公

司公开发行新股募集。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以下简称“安永” 或“发行人会计师” ）对公司本次发

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于 2023 年 7 月 31

日出具了“安永华明(2023)验字第 60985153_B02 号”《验

资报告》。

十、发行费用（含增值税）总额及明细构成

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费用合计 28,232.30 万

元（含增值税）。 发行费用包括：

序号 费用名称 含税金额（万元）

1 保荐承销费用 26,058.60

2 审计、验资费用 822.65

3 律师费用 636.00

4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590.00

5 发行手续费用及其他 125.05

合计 28,232.30

十一、募集资金净额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2,092,067.70 万元。

十二、发行后股东户数

本次发行没有采取超额配售选择权，本次发行后股东户

数为 124,407 户。

第五节 财务会计情况

根据安永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安永

认为华虹公司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

则的规定编制， 公允反映了华虹公司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财务状况

及财务状况以及 2022 年度、2021 年度和 2020 年度的合并

经营成果和合并现金流量及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上述财务

数据已在本公司招股说明书进行披露，《审计报告》 全文已

在招股意向书附录中披露，本上市公告书中不再披露，敬请

投资者注意。

公司财务报表审计截止日为 2022 年 12 月 31 日，根据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公司招股说明书财务报告

审计截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信息披露指引》，安

永对公司 2023 年 3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2023 年 1-3 月

的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阅，并出

具了审阅报告。 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

明书“第二节 概览” 之“一、重大事项提示” 之“（五）财务

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和经营情况” ，《审阅报

告》全文已在招股意向书附录中披露，本上市公告书不再披

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及四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

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

引第 1 号一一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一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有关法律法规，

本公司与联席保荐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及募集资金监管银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协议对发行人、联席保荐人及存放募

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公司

董事会通过董事书面决议同意公司在下述银行开设首次公

开发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具体情况如

下：

序号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NRA999017055210902

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NRA999017055232401

二、关于科创板上市后调整适用相关信息披露要求和持

续监管规定的申请

为使公司在科创板上市后可以更好地开展信息披露和

持续监管工作，以使其投资者权益保护水平总体上不低于境

内法律法规规定的要求， 公司根据 《持续监管实施办法》

《科创板上市规则》等相关境内法律、法规和规则的规定，并

结合公司实践情况，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 “上交

所” ）就以下事项申请调整适用：

（一）季度报告披露时间

根据《科创板上市规则》第 6.1.2 条的规定，在每个会计

年度前 3 个月、9 个月结束之日起 1 个月内（即分别为 4 月

末、10 月末）披露季度报告。

根据《持续监管实施办法》第 15 条第 3 款的规定，境外

已上市红筹企业应当在每个会计年度第 3 个月、第 9 个月结

束之日起 45 日内披露季度报告。

根据公司现行实践，公司通常系在相应季度结束之日起

45 日内于香港联交所披露对应季度的业绩公告。 公司前述

公告系使用按照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而其拟

在上交所披露的季度报告（以下简称“A 股季度报告” ）需

要使用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该等季度报

告的准备工作涉及财务报表和分析数据的准则转换、差异处

理、货币换算、文字转换等事项，工作量较大，因此公司难以

于 《科创板上市规则》 规定的上述期限内在上交所披露 A

股季度报告。

根据《持续监管实施办法》第 12 条的规定，红筹企业及

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外披露的信

息，应当以中文在境内同步披露，披露内容应当与其在境外

市场披露的内容一致。

基于上述 A 股季度报告准备工作的客观情况， 并为兼

顾两地信息披露公平， 公司申请继续遵循目前的公告模式，

在相应季度结束之日起 45 日内在上交所披露基于中国企业

会计准则制备的 A 股季度报告， 并在香港联交所同步披露

A 股季度报告。

（二）业绩预告及业绩快报披露

根据《科创板上市规则》第 6.2.1 条的规定，上市公司预

计年度经营业绩将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在会计年度结

束之日起 1 个月内进行业绩预告：（1） 净利润为负值；（2）

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或者下降 50％以上；（3） 实现

扭亏为盈。

根据《科创板上市规则》第 6.2.2 条的规定，上市公司预

计不能在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 2 个月内披露年度报告的，应

当在该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 2 个月内披露业绩快报。

根据《持续监管实施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红筹企业

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外披露的

信息，应当以中文在境内同步披露，披露内容应当与其在境

外市场披露的内容一致。

根据公司现行实践， 公司通常于会计年度结束后的 45

日内（即 2 月 14 日或之前）在香港联交所披露第四季度业

绩公告；公司于科创板上市后，亦将根据《持续监管实施办

法》的上述规定以中文在境内同步披露相关业绩公告，因此

A 股投资者可结合已发布的业绩报告情况合理预估公司全

年业绩实现情况， 若出现业绩大幅波动等情形时，A 股投资

者亦可及时掌握， 该等披露方式亦充分保障了 A 股投资者

的知情权。

综上， 公司将于会计年度结束后的 45 日内在境内同步

披露于香港联交所披露之第四季度业绩公告，并申请免于适

用 《科创板上市规则》 关于业绩预告及业绩快报的披露要

求。

（三）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公司系设立于香港的境外已上市红筹企业，现已经根据

中国香港《公司条例》《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

规则》等适用法律法规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以及董事会

下设专门委员会（包括审核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及提名委员

会），选举了董事（包括执行董事、非执行董事、独立非执行

董事）、各董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委员，并聘请了总裁、执行

副总裁等高级管理人员。 该等内部机构自设立以来运行良

好，符合公司章程及相关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 公司的公司

治理与内部控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均良好、有效。此外，公司已

聘请具有资质的审计机构在审计过程中了解与审计相关的

内部控制并执行测试程序，由其负责识别相关内部控制缺陷

并向公司进行反馈。

根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 2 号一一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第 38 条的规定，公司

应当披露报告期内的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及实施情况；报告期

内若发现公司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 应当披露具体情况，

包括缺陷发生的时间、对缺陷的具体描述、缺陷对财务报告

的潜在影响，已实施或拟实施的整改措施、整改时间、整改责

任人及整改效果。

公司将根据上述格式准则的要求在 A 股年度报告中披

露公司内部控制的相关情况。 此外，公司每年于香港联交所

披露的年度报告包含专门章节“企业管治报告” ，该章节亦

会详细披露上一会计年度公司董事会及其常设专门委员会

的职责划分和运行情况、董事会及其常设专门委员会和股东

大会的召开情况 （包括每名董事出席该等会议的情况）、风

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等事项；公司于科创板上市后，前述于香

港联交所公告的年度报告亦将以中文在境内同步披露。前述

披露方式可以充分保障 A 股投资者的知情权。

综上，公司将在年度报告专门章节中披露内部控制的相

关情况，并申请免于单独出具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及免于

由审计机构出具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三、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

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一）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二）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采购和

销售价格、采购和销售方式等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本公司未订立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

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四） 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资

金未被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

（五）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六）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

换。

（七）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八）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

生变化。

（九）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

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 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

化。

（十二）本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运行正常，决议及其主

要内容无异常。

（十三）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联席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上市联席保荐人的基本情况

（一）国泰君安

名称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贺青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 618号

电话 021-38676666

传真 021-38670666

保荐代表人 寻国良、李淳

联系人 寻国良、李淳

项目协办人 陈是来

项目组成员

聂绪雯、王牌、肖翔云、田方军、任飞、蒋华琳、顾忱忱、乔宏图、曾蕴也、陈健、祝强、应佳、李

凯、鲍雪丽、夏浩罡、彭辰、谢欣灵、李冬、张蕾、刘宇檠、林烽炜、卢含笑、业敬轩、倪晓伟、卢

瀚、宣彤、林毅、杨子恺、成晟、卢程鹏、万芷萱、张旭、王依、林韬

（二）海通证券

名称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周杰

注册地址 上海市广东路 689号

电话 021-23219000

传真 021-63411627

保荐代表人 邬凯丞、刘勃延

联系人 邬凯丞、刘勃延

项目协办人 朱威

项目组成员

吴志君、徐鹏、何可人、谢博文、孙珮祺、陈瀚宇、王鹏程、黄科峰、秦国亮、陈启明、舒

昕、张悦、邓欣、陈辉、庄庄、郑元、倪成亮、陈睿非、瞿亦潇

二、上市联席保荐人的推荐意见

（一）国泰君安

联席保荐人国泰君安认为华虹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

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

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

件。 国泰君安愿意保荐发行人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

保荐责任。

（二）海通证券

联席保荐人海通证券认为华虹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

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

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

件。 海通证券愿意保荐发行人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

保荐责任。

三、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具体情况

（一）国泰君安

作为华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的联席保荐人，国泰君安自公司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 3

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将对公司进行持续督导， 并指定寻国良、

李淳作为华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项目

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

寻国良先生：本项目保荐代表人，国泰君安投资银行部

董事总经理、半导体与集成电路行业部行政负责人，中国注

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硕士研究生，曾负责或参与晶晨

股份、中科飞测、赛微微电、景嘉微、华海清科、源杰科技、长

光辰芯、寒武纪、圣泉集团等 IPO 项目，北京君正、景嘉微、

长江传媒、包钢股份等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兆易创新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北京君正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三五互联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 上海电力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等重组项目，以

及上海电力、融和租赁等公司债项目。 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

中严格遵守《保荐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李淳女士：本项目保荐代表人，国泰君安投资银行部高

级执行董事， 硕士研究生， 曾主持或参与华能水电 IPO 项

目、开能健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至纯科技非公开发

行股票项目、上海梅林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开创国际非公

开发行股票项目、华铭智能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开创国际重

大资产重组项目、安道麦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光明地产重大

资产重组项目、百洋股份上市公司收购项目等，在保荐业务

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保荐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

录良好。

（二）海通证券

作为华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的联席保荐人，海通证券自公司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 3

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将对公司进行持续督导， 并指定邬凯丞、

刘勃延作为华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项

目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

邬凯丞先生：本项目保荐代表人，现任海通证券投资银

行部执行董事，特许金融分析师（CFA）。曾负责或参与了天

岳先进 IPO、创耀科技 IPO、翱捷科技 IPO、中微公司 IPO、

复旦张江 IPO、中芯国际 IPO、芯原股份 IPO、思瑞浦 IPO、

步科股份 IPO 以及厦门信达再融资等项目。 邬凯丞先生在

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 《保荐管理办法》 等有关规

定，执业记录良好。

刘勃延先生：本项目保荐代表人，现任海通证券投资银

行部总监，特许金融分析师（CFA）。曾负责或参与了复旦张

江 IPO、格灵深瞳 IPO、上海瀚讯再融资、鲁北化工重大资产

重组、中科通达 IPO、岱美汽车 IPO 等项目。 刘勃延先生在

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 《保荐管理办法》 等有关规

定，执业记录良好。

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

一、相关承诺事项

（一）不主动放弃控股股东地位的承诺

1、发行人直接控股股东华虹国际出具承诺如下：

“1、本企业将长期持有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企业不主动放弃公司

控股股东地位。

2、本次发行上市后，本企业在 A 股的相关减持安排将

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定。

3、 如监管部门或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本企业持有股份的

流通限制、减持另有规定或做出进一步规定的，本企业保证

将遵守相应的要求。

本企业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若未履行上述承诺，本企

业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监管部门的要求承担相应

的责任。 ”

2、发行人间接控股股东华虹集团出具承诺如下：

“1、本企业将长期持有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企业不主动放弃公司

间接控股股东地位。

2、本次发行上市后，本企业在 A 股的相关减持安排将

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定。

3、 如监管部门或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本企业持有股份的

流通限制、减持另有规定或做出进一步规定的，本企业保证

将遵守相应的要求。

本企业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若未履行上述承诺，本企

业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监管部门的要求承担相应

的责任。 ”

（二）稳定股价的措施和承诺

1、上市后三年内稳定 A 股股价预案

为保持上市后股价稳定，发行人制定了《华虹半导体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上市后三年内稳定公司 A 股股价预案》如下：

“一、启动稳定股价预案的触发条件

自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之日起

三年内，若非因不可抗力因素所致，出现连续 20 个交易日股

票收盘价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因利润

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情况导致公司净资

产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的，每股净资产相应进行调整）情形

时，公司将自行或促使本预案中涉及的其他主体依照本预案

的规定启动股价稳定措施。

二、责任主体

采取稳定公司股价措施的责任主体包括公司、控股股东

以及公司的领薪董事（独立非执行董事除外，下同）和高级

管理人员。

应采取稳定股价措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既包括在公

司上市时任职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也包括公司上市后三

年内新任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稳定股价的主要措施

公司稳定股价措施包括：由公司向社会公众股东回购公

司股票；由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由公司领薪董事（独立

非执行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 上述措施

可单独或合并采用。 选用前述方式时应考虑：（1）不能导致

公司不满足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法定上市条件；（2）不能迫使控股股东履行要约收

购义务。

当预案的触发条件成就后，公司应依照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 、《HUA� HONG� SEMICONDUCTOR� LIMITED

（华虹半导体有限公司）组织章程细则》（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 ）及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采取以下全部或部分措

施稳定公司股价：

（一）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经公司根

据适用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有权批准的内部机构审议同

意，公司向社会公众股东回购股票；

（二）在下列情形之一出现时：1、公司无法实施回购股

票或回购股票议案未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或 2、在上述

（一）项措施实施完毕后公司股票的收盘价格仍低于最近一

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的，由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

（三）当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方案实施完毕后公司股

票的收盘价格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且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不会导致公司不满足法定上

市条件或触发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要约收购义务的情况

下，由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

（四）其他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以及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其他稳定股价的方

式。

四、实施公司回购股票的程序

公司回购股票应当符合香港法律法规、香港证券监管机

构、证券交易所监管规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公司董事会

将在本公司股票价格触发本预案启动股价稳定措施条件之

日起的合理时间内制订稳定公司股价具体方案，并提交董事

会和 / 或股东大会批准。 具体回购方案应在董事会和 / 或股

东大会作出股份回购决议后公告。

在股东大会和 / 或董事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方案后，公

司将依法通知债权人（如需），并向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证券

交易所等主管部门报送相关材料，办理审批或备案手续（如

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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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